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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人社秘〔2020〕111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至县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开发 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为进一步促进就业困难退捕渔民就业，加强退捕渔民公益

性岗位管理，现将《东至县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行

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 

 

东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东至县财政局 

  

 

        东至县农业农村局 

        2020年 10月 26日 

  

               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财 政 局

农 业 农 村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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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至县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行办法 
     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长江禁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集中攻坚

专项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皖人社秘〔2020〕173号）要求，切实保

障退捕渔民就业和生活，不断提高公益性岗位兜底的针对性和

上岗率，让更多退捕渔民“能上岗、愿上岗、上好岗”。根据我

县关于打赢长江禁捕退捕攻击战总体布署及实际情况要求，现

就我县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制定实施办法如下： 

一、岗位开发 

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是指以促进退捕渔民就业安置为主要

目的，从事非营利性公共管理和社会公益服务，通过力所能及

的劳动获得一定劳务报酬或补贴的岗位。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

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结合生态环境保护、文明创建、乡村环境整治、基础

设施维护等工作实际需要，开发一批公共环境卫生、就业协

理、保洁、保绿、保安、护渔、护河、巡逻等公益性岗位，兜

底安置年龄较大、文化程度较低通过市场无法就业的退捕渔

民，实现就业增收。 

（二）开发临时性公益性岗位。结合阶段性重点工作需

要，针对性开发一批保洁卫生、防疫消杀、巡查值守等临时性

公益性岗位，用于临时安置退捕渔民中特殊困难群体就业。 

二、人员安置 

（一）安置对象 

1.退捕之日起 6个月及以上未就业的男年满 54周岁、女年



3 

满 44周岁就业确有困难的大龄退捕渔民； 

2.登记失业 6个月以上经认定为就业确有困难的退捕渔

民； 

3.特殊困难未就业退捕渔民。 

（二）安置程序 

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，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

则，做好公益性岗位聘任工作。 

1.公布信息：一般应由有退捕渔民任务所在镇政府研究确

定，并及时公布岗位信息（岗位名称、岗位数量、薪酬待遇、

工作内容、工作要求、管理考核等）； 

2.提出申请：符合条件且有意从事公益性岗位的退捕渔民

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，提交《公益性岗位就业意向申请表》（见

附件 2）或《临时公益性岗位就业意向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4）； 

3.供需对接：用人单位根据岗位性质、申请人数，通过面

谈等形式，确定岗位拟聘任人员，并向社会公示； 

4.用工备案：用人单位聘任退捕渔民 1个月之内，应与其

签订劳动合同，并按规定进行就业登记和劳动用工备案。 

三、薪酬（补贴）待遇 

（一）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薪酬（补贴）由用人单位根据岗

位工作职责、工作量、工作强度、工作时长等，按基本薪酬+绩

效薪酬合理确定，依法按月足额支付退捕渔民不低于我县最低

工资标准的工资（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按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计

算）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。对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就业困难退

捕渔民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每人每月我县最低工资 50%的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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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位补贴，按季度直接拨付至公益性岗位人员个人账户，由用

人单位代为申报。 

（二）对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退捕渔民的用人单

位，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。 

1.社会保险补贴。按照用人单位为公益性岗位人员实际缴

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

险费等给予补贴，不包括公益性岗位人员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养老

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。 

2.岗位补贴。按照每人每月 300元标准给予用人单位岗位

补贴，吸纳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的另按照每人 1000元标准给予

一次性岗位补助。 

用人单位申报社会保险补贴、岗位补贴，应当提供《公益性

岗位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5）、公益性岗位人员

工资明细账（单）。 

（三）临时性公益性岗位补贴。由就业补助资金按照每人

每月 400元标准给予岗位补贴，补贴期限最高不超过 6个月。

岗位补贴按月发放，由用人单位统计填写《退捕渔民临时性公

益性岗位岗位补贴发放表》（见附件 6），报县人社局审批。 

四、岗位管理 

（一）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要凸显“托底线、救急难、临时

性”属性，加强部门横向协调，健全“按需设岗、以岗聘任、

在岗领补、有序退岗”管理机制，科学控制公益性岗位规模，

适时调整安置对象范围。 

（二）用人单位依法与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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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或协议），约定双方的权利、义务（具体详见附件 7、附件

8）。 

（三）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主体责任，依法提供劳动保护

和劳动条件，严格按照公益性岗位政策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

度，承担日常考勤和管理工作。 

（四）公益性岗位人员应自觉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和规

章制度，认真履行岗位工作职责。 

（五）建立公益性岗位人员动态退出机制，退捕渔民公益性

岗位人员退出时，用人单位按有关规定解除或终止公益性岗位

劳动合同。 

五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安置应精准把握退捕渔民劳动

能力和就业需求，坚持“按需设岗、科学开发、岗需互选、人

岗匹配”原则，确保岗位条件明确、职责清晰，人员安置合理

合规。 

（二）按照“谁用人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做好在公益性岗

位人员管理，杜绝“变相发钱”，防止福利化倾向。 

（三）用人单位应组织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在上

岗前进行岗位培训。 

（四）用人单位、人社部门要加强对公益性岗位的监管，

不定时检查公益性岗位人员岗位履职情况，对不符合安置条

件、人岗不匹配以及挂名领工资等情况，应及时纠正；对岗位

安置人员不能胜任岗位要求、不能正常履职、不服从岗位管理

等情况，应及时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务关系。建立公益性岗位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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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调整机制，及时调整不适合岗位要求的人员，并按要求补充

到位。 

  

附件: 1.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申报表 

        2.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就业意向申请表 

        3.退捕渔民临时性公益性岗位申报表 

        4.退捕渔民临时性公益性岗位就业意向申请表 

        5.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申报表 

          6.退捕渔民临时性公益性岗位岗位补贴发放表 

7.退捕渔民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 

8.退捕渔民临时公益性岗位劳务协议


